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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 言  

 

聖方濟給補贖兄弟姊妹們的勸勉  

 

因主之名！  

 

 

第一章  

關於那些做補贖的人  

 

所有以全心、以全靈及意、以全力愛上主（參閱

谷 12:30），和愛他們的近人如同愛自己（參閱瑪

22:39）；惱恨自己的肉體，連同它種種惡習與罪過

的；領受我們主耶穌基督體血的；和結出相稱補贖果

實的那些人士：  

 

啊！當這些男女如此做，並繼續如此做時，他們

是多麼的幸福和蒙受祝福。因為上主的神將臨在他們

身上（參閱依 11:2），並且要在他們內作自己的家居

和住處（參閱若 14:23）。他們是天父的兒女（參閱瑪

5:45），做他的工作；也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淨配、

兄弟、和母親（參閱瑪 12:50）。  

 

當忠信的靈魂，藉聖神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結合

時，我們是淨配。當我們實行在天之父的旨意時（參

閱瑪 12:50），我們是主耶穌基督的兄弟。當我們藉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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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聖的愛，以純潔和真誠的良心，把他攜帶在心靈及

肉體內（參閱格前 6:20）；並藉着聖善的行動，以必

須在人前閃耀的榜樣誕生他時（參閱瑪 5:16），我們

是母親。  

 

啊！有一位在天上的父親，是多麼光榮、聖善和

偉大。啊！有這樣的一位淨配，是多麼的聖善、卓絕、

美麗和可奇。啊！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這樣的一位兄

弟和兒子，是多麼聖善，又是多麼鍾愛、稱意、謙卑

的、和睦、甜蜜的、可愛的、在一切之上被渴望的。

他為自己的羊捨掉的性命（參閱若 10:15），並且向父

祈禱說：  

 

「聖父！求你因你的名，保全那些你在世界中所

賜給我的人（參閱若 17:11）；他們原屬於你，你把他

們托給了我（參閱 17:6）。你所授給我的話，我都傳

給了他們；他們也接受了，也確實知道了我是出於

你，並且相信是你派遣了我（參閱若 17:8）。我為他

們祈求，而不為世界祈求（參閱若 17:9）。求你降福

及聖化他們（參閱若 17:17），我為他們聖化了我自己

（參閱若 17:19）。我不但為他們祈求，而且也為那些

因他們的話而相信我的人祈求（參閱若 17:20），使他

們被聖化在一體之內（參閱若 17:23），如同我們一樣

（參閱若 17:11）。父啊，我願我在那裏，他們也同我

在一起，使他們享見我在你王國內的光榮（參閱若

17:24；瑪 20:21）。」亞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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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

關於那些不做補贖的人  

 

然而，所有不是在補贖中的；不領受我們主耶穌

基督體血的；慣於惡習與罪過，隨從邪惡貪慾及自己

肉體邪惡想望的；不遵守自己向主許諾的；和利用自

己的身體，透過肉身的貪慾、世俗的牽掛、及人生的

焦慮，去侍奉世界的那些男女：  

 

他們被魔鬼拘留，是他的子女，做他的工作（參

閱若 8:41）。他們是盲目的，因為他們看不見真光、

我們的主耶穌基督。他們沒有屬神的智慧，因為他們

沒有天主子，他是父的真智慧。曾這樣論及他們說：

「他們的智慧已被吞食（參閱詠 107:27），和背棄你

誡命的人是可詛咒的（參閱詠 119:21）。」他們看見

及承認、瞭解及實行邪惡，故意喪失自己的靈魂。看，

你們盲目的人，你們被你們的仇敵所欺騙，那就是：

肉身、世俗和魔鬼。因為就身體來說，犯罪是甜蜜的，

而事奉天主是苦澀的。因為正如主在福音說的，一切

惡習與罪過，都是由人的心裏出來和發出的（參閱谷

7:21）。在此世與來世，你們都一無所有。你們妄想

會長久擁有此世的虛幻，但是你們被騙了。因為正當

你們不曾思慮、未料到、和無知時，日子和時辰將至；

身體變得衰弱，死亡掩至，並在苦澀的死亡中逝世。 

 

一個人無論在何地、何時及如何，如果沒有懺悔

和補贖，便在罪惡過犯中死去；如果他能補贖而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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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贖，那麼，魔鬼便以極大的苦惱及磨難，從他身體

把屬於魔鬼自己的靈魂奪取。除非曾經身受，無人能

夠瞭解那樣的痛苦。他們自以為擁有的一切才華、能

力、知識和智慧（參閱編下 1:12），也要從他們奪去。

他們把財產遺留給親戚朋友，而這些人在拿取和瓜分

財產之後便說：「願他的靈魂被詛咒，因為他原可留

給我們更多，他也可賺取比他沒有得到的更多。」蛆

蟲吃食他們的肉身，他們的肉身和靈魂都殞滅在這短

暫世界裏，並且要下到有無盡的刑罰的地獄中。  

 

我們在他就是愛的天主內（參閱若一 4:16），懇

求一切收到這些話的人，要以神聖的愛，良善地接納

在上文所寫的我們主耶穌基督芬芳的聖言。那些不懂

閱讀的，應請別人時常讀給他們聽。因為它們是神和

生命（參閱若 6:64），故此必須以聖善的行動把它們

持守至終。誰不這樣做，在審判之日，必要在我們的

主耶穌基督的審判台前（參閱羅 14:10）交賬（參閱

瑪 12:36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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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  

 

方濟家庭，是天主聖神在教會中興起的許多屬靈

家庭之一。它將天主子民⎯⎯平信徒、修道人和司鐸

⎯⎯中所有自覺蒙召步武亞西西聖方濟芳蹤去追隨

基督的成員，聚集在一起。  

 

他們有意以各種方法和形式，但在賦予生命的彼

此聯繫內，將他們共同的愛火會祖的神恩，活現在教

會的生活與使命中。  

 

第 2 條  

 

在俗方濟會在這個家庭圈子內，佔有特別的位

置。它是一個散佈全球的所有公教會團的有機結合，

且開放給任何群組的信徒。在這些會團內的兄弟姊

妹，受到聖神的帶領，努力以自己的在俗身分，達致

愛德的成全。他們透過自己的發願，承諾要透過教會

核准的這部會規，按聖方濟的態度，去生活福音。  

 

第 3 條  

 

承 接 1221 年 的 《 計 劃 的 紀 念 （ Memoriale 

Propositi）》、和至尊聖座尼各老四世和良十三世所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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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的會規，現行的會規，令在俗方濟會適應聖教會在

時代變遷情況下的需要和期待。它的詮釋屬於聖座，

至於它的實施則由會憲和專用章則來規範。  

 

第 4 條  

 

在俗方濟人的會規和生活是這樣的：就是藉着追

隨那位以基督為自己的靈感，和以他為與主及與人生

活的重心的亞西西聖方濟的芳表，遵守我們的主耶穌

基督的福音。  

 

身為聖父愛的恩賜的基督，是到達天父的道路，

是聖神要引我們進入的真理，是他要來豐富地賜給我

們的生命。  

 

在俗方濟人尤應專務於仔細地閱讀福音，由福音

走向生活，也由生活回歸福音。   

 

第 5 條  

 

因此，在俗方濟人應在兄弟姊妹身上、在聖經

內、在教會內和在禮儀行動中，尋求與生活而活躍的

基督相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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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條  

 

他們既在洗禮中與基督同埋葬同復活，成為教會

活的肢體，又藉着發願而與教會更親密地結合，他們

因此必須成為教會在萬民中使命的見證人和工具，以

自己的生活和言語宣揚基督。  

 

他們既像聖方濟一樣被召叫來重建教會，又受到

他榜樣的啟發，因此應積極地投入與教宗、主教和司

鐸們圓滿共融的生活，為使徒性的效能和創造力而促

進開放和信任的對話。  

 

第 7 條  

 

他們因「補贖兄弟姊妹」的召叫而團結一致，受

到福音動態德能的推動，他們透過徹底的內心改變，

即福音所謂的皈依，使自己的見解與生活表現與基督

同化。由於人性的脆弱，這皈依必須每天進行。  

 

在這條更新的道路上，和好聖事是天父憐憫的特

恩標誌和恩寵的源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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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條  

 

正如耶穌是真正朝拜父的人，祈禱和靜觀也應成

為他們的所是和所行的靈魂。  

 

他們要參與教會的聖事生活，尤其是聖體聖事。

要按照教會指示的形式參加禮儀祈禱，重溫基督生活

的奧跡。  

 

第 9 條  

 

童貞瑪利亞，上主卑微的婢女，對上主的每一句

話和每一個召叫保持開放。方濟用不可言喻的愛去擁

戴她，宣布她為自己家庭的保衛者及維護者。在俗方

濟人應該以效法她的全然自我給予，並以殷切及信任

的祈禱，來表達對她的熱烈愛意。  

 

第 10 條  

 

耶穌曾將自己的旨意交付在天父手中，與他救贖

性的服從聯合起來，他們要忠信地履行適合他們各種

生活環境的職責，也要追隨貧窮和被釘的基督，即使

在困難和迫害中也要為他作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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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 條  

 

基督信賴聖父，縱然用心地及深情地珍惜受造

物，仍願意為自己和母親選擇貧窮及謙卑的生活。在

俗方濟人應透過簡化自己的物質需求，尋求一種脫離

世俗財物的適當精神。他們要記住，根據福音，自己

祇是為了天主子女的益處而接受財物的管家。  

 

因此，他們好像是僑民和旅客，因「真福八端」

的精神，在回歸天父家鄉的旅途中，勉力淨化自己的

心靈，擺脫一切擁有及權力的傾向及貪慕。  

 

第 12 條  

 

見證要來仍未來的美善，又因為自己所擁護的召叫有

獲得潔淨心靈的責任，他們應該使自己毫無牽掛地愛

天主和自己的兄弟姊妹。  

 

第 13 條  

 

正如聖父在任何人身上都看見他的聖子⎯⎯眾兄

弟姊妹的首生者⎯⎯的面容，同樣，在俗方濟人應以

溫良和謙恭的精神去接納所有的人，猶如接納上主的

恩賜和基督的肖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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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的意識，會使他們喜悅及樂意地把自己置於

與眾人同等的地位，尤其是卑微的人，要努力為他們

創造相稱於被基督救贖的人的生活環境。  

 

第 14 條  

 

在俗方濟人，聯同一切懷有善意的人，蒙召建設

一個更友愛和更合乎福音的世界，使天主的國得以更

有效地實現。緊記着凡是「追隨完美的人基督的人，

自己也必成為更是人的人」，他們應以基督徒的服務

精神，勝任地履行自己的職責。  

 

第 15 條  

 

他們要個別地或集體地，透過人性生命的見證和

果敢的舉措，站在促進正義的前線。特別是在公共生

活的領域，他們要做出合乎自己信仰的明確選擇。  

 

第 16 條  

 

他們要推崇工作，同時視之為一種恩賜，和對創

造、救贖服務人類社會參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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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7 條  

 

他們應該在家庭中，培養和平、忠信和尊重生命

的方濟人精神，勉力使家庭成為一個世界已在基督更

新的標誌。  

 

因生活於婚姻聖事的恩寵，丈夫和妻子尤其應該

在世界上見證基督對教會的愛。他們應該透過提供純

樸而開放的基督宗教教育並關注每個孩子的召叫，快

樂地陪伴孩子們在人性和靈性的道路上邁進。  

 

第 18 條  

 

此外，他們要尊重一切有靈與無靈的受造物，它

們「帶有至高者的印記」。他們要努力由剝削受造物

的誘惑，轉向方濟人的宇宙親屬概念。  

 

第 19 條  

 

他們要牢記自己是和平的使者，這和平必須持續

地締造，所以要努力透過交談，來尋求團結與手足和

諧的方法；信賴每個人身上都存有的神聖種子，和愛

與寬恕的轉化力量。  

 



 12 

作為完美喜樂的使者，他們要在任何情況下，努

力把喜樂與希望帶給他人。  

 

既然他們沉浸在基督的復活之中，這賦予死亡姊

妹真正的意義，他們要寧靜地與天父最後的相遇。  

 

第 20 條  

 

在俗方濟會分成不同層面的會團，包括：地方

的，區域的，國家的和國際的。它們在教會內，各自

具備本有的地位（moral personality）。這些不同的會

團，按照本會規和會憲的準則，進行協調和統一。   

 

第 21 條  

 

每個會團在不同層面上，都由一個參議會與會長

來激勵和指導，他們是由已發願者根據會憲選出的。 

 

他們的服務是有期限的，突顯出一種妥備及樂意

的精神，是對每個成員和整個會團的一分責任感。  

 

各個會團依照會憲的準則，根據其成員和所在區

域的不同需要，在各自參議會的指導下，以不同的方

式組織起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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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2 條  

 

地方會團應按照天主教法典成立，它成為整個在

俗會的基本單位，和教會這個愛的團體的有形標記。

這應是一個培養教會意識和方濟人召叫，並使其成員

的使徒生活活躍的特殊場所。  

 

第 23 條  

 

加入在俗方濟會的申請，應呈交地方會團，由該

會團的參議會決定接受新的兄弟姊妹。  

 

加入在俗方濟會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，必須經

過一段啟蒙（ init iation）期【即查詢期】，至少一年

的培育期【即候選期】，和發願遵守會規。整個團體

透過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來參與這個長成過程。至於發

願的年齡和有特色的在俗方濟會標誌，則由章則規

定。發願本質上是一個永久的承諾。  

 

成員發現自己遇到特殊困難時，應該以手足對話

的方式與參議會討論自己的難處。若需要退會或永久

性被在俗方濟會開除會籍一事，將由會團參議會按照

會憲的規定執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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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4 條  

 

為了促進成員之間的交流，參議會應該組織定期

和頻繁的團體會議，和與其他方濟人群組，尤其是青

年群組的會議。它應該採取適當的方式，來促進方濟

人和教會生活的成長，鼓勵每個人度會團的生活。透

過為已亡的兄弟姊妹祈禱，這種共融得以延續下去。 

 

第 25 條  

 

關於會團生活的必須開支，和有關崇拜、使徒事

業和愛德需要的開支，全體兄弟姊妹應各按己力捐

獻。上一層面會團參議會的開支，地方會團也要捐助。 

 

第 26 條  

 

作為共融和共負責任的具體標誌，各層面的參議

會，應按照會憲，向四個修規的方濟家庭的長上呈

請，要求指派合適且充分準備的修道人來給予神修輔

導。在俗會團已長期與他們團結在一起。  

 

為促進對神恩的忠信和對會規的恪守，並為令會

團生活獲得更大的支持，會長在獲得參議會的同意

後，應按照會憲的準則，請求修會的合法長上作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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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牧靈探視（前譯作視察），並請求上一層面的會團

作手足（前譯作兄弟）探訪。  

 

 

 


